租赁合同
出租方：龙门县平陵街道经济发展公司（下称甲方）
承租方：                （下称乙方）

甲方拥有管理权的房屋及土地通过公开挂牌竞价招租方式，由乙方竞得承租权。现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，经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，以共同遵守：

一、甲方愿意将位于龙门县平陵街道易发路，面积    2745.36平方米的中心市场房屋及位于龙门县平陵街道杨平路，面积2234.31平方米的综合市场土地出租给乙方经营市场项目，月租金为： 万  仟  佰  元（￥     元）。

二、租赁期：20年，从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日。租赁期满，如要求续租，须在本合同期满前壹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，公开竞价。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提前终止合同，除国家征收出租土地和乙方违约外，否则要赔偿乙方重建综合市场所有的一切经济损失。合同到期后，重建的综合市场地上附着物、房屋及固定资产设施、装修等无偿归甲方所有，甲方无须支付改造装修费用，乙方也无权以任何理由和借口要求支付任何费用。

三、履约保证金及租金：签订合同之日，竞得人向业主方交纳10万元履约保证金，到期后，没有任何违约的情况下，业主方无息退还给竞得人。前4个月为建设、装修免租期，免租期过后每个月的15日前将月租金汇入业主方指定的银行账号，合同期1至3年租金不变，每三年在上期租金基础上递增3%，逾期不付租金，以应付租金为基数按日2%计算滞纳金，超过30天不付租金，业主方可以无条件解除合同，履约保证金不退还，并可以追究已产生的租金，由此产生的诉讼费、保全费、律师费由竞得人承担。

四、在合同期内，不允许竞得人对本竞买项目进行转包，否则视为违约。

五、由于政府要求在平陵综合市场原址进行重建。由竞得人建设，建设费用由竞得人负责，报建审批手续业主方协助，如产生费用由竞得人承担，竞得人需在龙门注册成立项目公司，与业主方设立建设资金500万元共管账户。改造期限为4个月，改造期间租户的摆摊问题由业主方协调解决，改造完毕，业主方要妥善解决租户回迁至平陵综合市场经营。

六、如果国家征收，无条件终止合同，乙方必须交清相关费用后，办理相关手续退场，综合市场地上附着物（房屋、铺台等）的补偿款归乙方所有，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张相关权利，并且要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相关手续。

七、租赁期限内乙方负责建设、清洁、防疫、安全等全部相关工作，甲方不参与任何管理工作，出现所有事故全部由乙方承担，与甲方无关。

八、违约责任：任何一方违约，赔偿对方一切经济损失。

九、本合同正本一式五份，甲、乙方各执一份，龙门县平陵街道办事处、龙门县财政局、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龙门分中心存档一份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
代表签名：

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   2024年  月  日

